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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一）适配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持续改善全省大气

环境质量的迫切需要 

2026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发布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全面

收严污染物限值，对固定源污染排放提出更严格、更刚性的

约束要求，自 2026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面对 GB 3095—2

026 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原有排放管控水平已无法支撑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升级。根据相关规定，对严格执行国家

排放标准后环境质量仍未达标的地区，应制定实施更严格的

地方环保标准。修订并实施严于国家标准、适配新空气质量

要求的河南省燃煤电厂地方排放标准，强制推动污染物深度

减排，是从源头削减 PM₂.₅、确保全省按期满足 GB3095—20

26 新标准、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关键举措。 

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任务依然艰巨，电力行业是全

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最大的行业，根据全省自动监控企业

数据，2025 年数据显示电力行业污染物排放量约占全省 54.

1%。火电企业普遍采用氨法脱硫、SCR/SNCR 脱硝工艺，在

高效脱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同时，易产生氨逃逸问题；

而氨是二次颗粒物重要前体物，直接影响 PM₂.₅浓度改善成

效。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对

严格执行国家排放标准后环境质量仍未达标的地区，应制定

实施更严格的地方环保标准。修订并实施严于国家标准的河

南省燃煤电厂地方排放标准，强制推动污染物深度减排，是

从源头削减 PM₂.₅前体物、持续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的关

键举措。 

（二）落实国家及河南省生态环境政策的刚性需要 

国家《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行动计划》明确要求以降低 PM₂.₅为主线，大力推进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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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减排；生态环境部《关于高质量推进实施燃煤锅炉超

低排放的意见》明确规定氨排放限值≤8mg/m³，并对 W 型

火焰炉膛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提出严格管控要求。 

《河南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豫政〔2024〕1

2 号）明确提出强化火电行业氨逃逸防控。现行《燃煤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424-2017）已实施 8 年，未

设置氨排放控制要求，部分限值与国家最新政策不一致，难

以支撑当前减污降碳、超低排放提质增效、全流程管控的政

策落地。因此，及时修订地方标准，是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及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 

（三）提升全省燃煤电厂行业环境监管水平的现实需要 

原地方标准在监测要求、无组织排放控制、达标判定规

则等方面存在制度空白，易导致监管边界不清、执法依据不

足。近年来河南省持续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与深度治理，

企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原标准限值已滞后于行业实际。 

近年来，我省大气环境质量逐年好转，但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任务依然艰巨，为补齐监管短板、统一执法尺度、推动

省内火电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同时满足 GB3095—202

6 空气质量新标准要求，亟需加快修订出台限值更严、指标

更全、要求更细的地方排放标准，全面提升河南省燃煤电厂

环境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法治化水平，助力全省火电行业

绿色转型。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强化全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全流程管控，重点提升污染物

治理水平，补齐氨排放、无组织排放、监测与达标判定等关

键制度短板，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启动《燃煤电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标准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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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8 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

2025 年第三批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

市监函〔2025〕181 号），正式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列入 2025 年度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

号：20253220036。本标准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旨在通过制定实施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排放管控要求，提升

燃煤电厂深度治理、减污降碳，为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

供坚实标准支撑。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与国家标准衔接的原则 

作为地方标准，本标准制定应以国家标准为基础，以国

家和河南省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依

据，制定的指标限值应严于当前国家标准或相当。 

（2）从严控制原则 

作为地方标准，从严控制既是河南省制定出台该标准的

客观需要，也是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通过调整加严排放标

准，推动现有燃煤电厂进行技术改造，促进新建燃煤电厂采

用更加清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 

（3）实施可行性原则 

标准制定将依托当前燃煤电厂成熟先进的生产工艺技

术与污染治理技术确定排放标准限值，确保标准执行的技术

可行性。 

（4）同类标准相比较原则 

本标准制定将参考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及河北、山东、山

西、江苏国内先进地区已出台的地方标准，通过横向比较提

高标准的合理性。 

（5）结合本地区实际的原则 

根据河南省燃煤电厂生产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的，通过

综合分析确定排放限值，使本地方标准制定实施符合河南省

的现状。 

（6）多方参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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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中将采取多种方式，听取政府、行业、企业、

专家、公众、环境管理部门等意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以

保证标准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4）《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 

（5）《加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意

见》； 

（6）《关于加强地方环保标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

发〔2014〕49 号）； 

（7）《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 8）《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9）《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2021 年 2 月 1 日起

实施）； 

（10）《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1—2018）； 

（11）《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12）《河南省 2026 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13）河南省地方标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源排放标准》

（DB41 14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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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省生态环境厅科技处组织，郑州轻工

业大学作为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与协作单位河南省生态环境

监测和安全中心、华南理工大学等组成标准编制组，按照标

准编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工作方案，分阶段开展了各项工

作。修订工作程序分为标准研究起草、征求意见、送审、报

批四个阶段。 

（一）标准研究起草（2025 年 12 月—2026 年 4 月） 

1.收集资料。2025 年 12 月，编制组开展了前期资料收

集和调研工作。根据研究需要，收集整理了燃煤电厂相关的

国家及其他省市标准规范，生态环境部、河南省和其他省市

相关政策文件，河南省燃煤电厂机组现状、大气污染物排放

和治理现状等相关基础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分析，为

标准编制提供基础资料。 

2.现场调研。2026 年 2 月开始，编制组在前期资料收集

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燃煤电厂开展现场调研和检测工

作，调研范围覆盖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炉型、不同

治理技术、不同管理水平的企业，针对不同规模省里燃煤电

厂开展调研，充分了解河南省煤电机组现状、深度治理实施

方案、煤质特征及污染治理技术水平，燃煤电厂排放情况、

治理设施运行状况、氨逃逸控制现状及无组织排放问题，征

求企业相关人员对行业标准制定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展燃煤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3.标准开题。在前期收集资料和现场调研的基础上，编

制组全面梳理、分析我省燃煤电厂发展现状、企业污染治理

水平及污染物排放现状，结合河南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需

要，论证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理清了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

基于燃煤电厂现有成熟的治理技术，确定了标准编制的基本

原则、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经过多次研讨、咨询，形成了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题报告）和《燃煤电

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草案）。 

2026 年 3 月 10 日，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在郑州主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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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题报告论证会。与会

专家听取了标准编制组对《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

题报告》和《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草案）》的汇

报，一致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并对标准编制提出了建议

和意见。 

4.标准研究。2026 年 3 月~2026 年 5 月，编制组根据《燃

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开题论证会的专家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开展现场调研、数据收集和汇总分析工作，先后

多次组织标准编制研讨、咨询、论证会，对标准的内容进行

了集中研讨，以标准控制因子筛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

值确定为重点，重点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

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水平进行分析论证，对标准框架、控制因

子、限值、标准实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益等标准主

要技术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阶段（202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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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行业概况 

1 基本情况 

我省 87 家燃煤发电企业共有 187 台机组，其中 30 万千

瓦机组共有 68 台，占比 36.5%；60 万千瓦机组有 53 台，占

比 28%；100 万千瓦机组有 7 台，占比 4%等。我省 60 万千

瓦及以上机组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71%，大型机组占比

较高，且主要为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能效水平领先，中

小机组逐步淘汰。 

1.1 河南省燃煤发电区域分布情况 

我省所有省辖市、区均建设有燃煤电厂发电机组。截止

目前燃煤电厂发电机组装机容量较大（总装机量 400 万千瓦

时以上）的市有郑州、洛阳、焦作、平顶山、济源、新乡、

南阳 6 市，装机容量分别为 951、860、587.6、494、470、

458、443 万千瓦，占全省燃煤电厂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比

例分别为 14.3%、12.9%、8.8%、7.4%、7%、6.9%、6.6%，

合计占全省燃煤电厂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比例为 63.9%。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4.1  全省燃煤电厂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情况 

序号 行政区 企业家数 机组数 
装机容量

（MW） 

占全省燃煤电

厂总装机容量

的比例(%) 

1 郑州市 7 18 9510 14.3% 

2 洛阳市 11 22 8600 12.9% 

3 焦作市 8 15 5876 8.8% 

4 平顶山市 5 12 4940 7.4% 

5 济源市 2 8 4700 7.0% 

6 新乡市 8 20 4584 6.9% 

7 南阳市 5 10 4430 6.6% 

8 三门峡市 7 12 386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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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企业家数 机组数 
装机容量

（MW） 

占全省燃煤电

厂总装机容量

的比例(%) 

9 鹤壁市 5 11 3524 5.3% 

10 商丘市 7 11 3190 4.8% 

11 安阳市 4 11 2694 4.0% 

12 许昌市 6 12 2476 3.7% 

13 信阳市 1 4 1960 2.9% 

14 濮阳市 2 5 1790 2.7% 

15 周口市 2 3 1335 2.0% 

16 驻马店市 2 4 1300 1.9% 

17 开封市 1 2 1260 1.9% 

18 漯河市 4 7 690 1.0% 

合计 87 187 66728  

 

1.2 河南省燃煤发电产业布局特点 

河南省燃煤发电企业产业布局整体呈现资源依托与负

荷导向并重、沿煤炭产区与沿黄及交通干线集聚、区域分布

不均衡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豫西、豫北等传统煤炭产区以及

郑州、南阳等豫中、豫南负荷中心，同时向豫东等适度延伸。 

2 河南省主流燃煤锅炉生产工艺及产污特征 

河南省燃煤电厂所采用的主流锅炉类型主要为煤粉锅

炉与循环流化床锅炉，其中煤粉锅炉凭借技术成熟度及适配

性等优势，成为省内燃煤发电机组的主力机型，应用占比处

于主导地位。从整体发电工艺流程来看，上述两类锅炉的发

电流程基本保持一致，但在燃料燃烧方式、炉内反应环境条

件、关键设备组成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其污染物

产生与排放特征呈现出明显不同。两类锅炉凭借各自的技术

特点，能够分别适配不同装机容量机组以及各类煤种的燃烧

特性，因此在河南省燃煤发电领域均得到了广泛应用。燃煤

锅炉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 SO₂、NOx、烟尘（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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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及其化合物等。 

2.1 煤粉锅炉生产工艺及产污特征 

煤粉锅炉以煤粉悬浮燃烧为核心工艺，原煤经破碎、碾

磨加工为细度较高的煤粉，通过热风气力输送系统送入锅炉

炉膛，在 1200℃～1500℃的高温环境下快速悬浮燃烧；燃烧

释放的热量传递至锅炉受热面，将处理后的炉水加热为高温

高压蒸汽，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进而带动发电机完成

电能转换。该类型锅炉燃烧温度高、反应速率快、热能转化

效率高，适配大容量、高参数发电机组，是河南省火电行业

主力机型，单机装机容量多为 300MW～660MW。 

炉膛高温燃烧导致 NOx 初始产生浓度高，为主要大气污

染物之一；同时产生大量烟尘、SO₂，汞及其化合物随烟气

均匀释放；需配套低氮燃烧+SCR 脱硝、高效除尘、湿法脱

硫协同工艺。 

2.2 循环流化床锅炉生产工艺及产污特征 

循环流化床锅炉采用流态化燃烧工艺，将原煤与石灰石

脱硫剂按比例送入炉膛，物料在 850℃～950℃中低温环境下

呈流化状态往复循环燃烧，未燃尽的固体颗粒经分离器分离

收集后，回流至炉膛内循环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加热锅炉

给水生成高温高压蒸汽，最终实现热能向电能的转化。 

该类型锅炉燃烧温度低、燃料适配性强，可同步完成炉

内脱硫，且 NOx 初始生成量低，主要应用于中小容量燃煤机

组，以及低热值煤、煤矸石等燃料综合利用项目，装机容量

多为 10MW～100MW。 

采用中低温燃烧，NOx 初始产生浓度远低于煤粉锅炉，

无需复杂低氮改造即可实现低排放；炉内添加石灰石可同步

完成部分脱硫，SO₂初始排放浓度低；烟尘产生量较大，汞

及其化合物产排特征与煤粉锅炉相近，末端治理压力小于煤

粉锅炉。 



 

10 

3 河南省燃煤电厂治理技术应用现状 

3.1 二氧化硫控制技术 

综合国内外工程实践经验，燃煤锅炉 SO₂减排主要途径

包括煤炭洗选、洁净煤燃烧技术、燃用低硫煤及烟气脱硫等。

其中，烟气脱硫是控制 SO₂污染的主要技术手段。结合我国

能源结构、火电行业发展趋势及大气污染控制要求，在未来

较长时间内，烟气脱硫仍将是控制火电厂 SO₂排放的主流且

有效的技术手段。 

按照脱硫工艺是否加水及脱硫副产物的干湿形态，烟气

脱硫技术可分为湿法、半干法和干法三类。湿法脱硫以钙基、

钠基、镁基等为吸收剂，在实现 SO₂超低排放的同时，具有

协同除尘作用，可辅助实现烟气颗粒物超低排放。干法、半

干法脱硫主要采用消石灰、活性焦等干态物质，通过吸收、

吸附方式脱除烟气中的 SO₂。河南省火电行业主要采用石灰

石-石膏湿法脱硫、氨法湿法脱硫和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三

类技术。其中，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占

全省火电机组总装机容量的 90%以上，是河南省火电脱硫的

绝对主流工艺；氨法湿法脱硫以资源化利用为特点，在部分

中小型机组及自备电厂中应用；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主要

适用于缺水地区及循环流化床机组，作为重要补充技术。  

（1）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该技术是河南省火电脱硫

的绝对主流，覆盖省内绝大多数 300MW 及以上大容量主力

机组。其核心原理是利用石灰石浆液与烟气中的 SO₂发生化

学反应，经吸收、氧化生成石膏副产物，同时兼具协同除尘

与脱汞效果。该技术脱硫效率稳定在 95%～99.9%区间，可

长期确保 SO₂排放浓度在 15-20mg/m³之间，由于技术成熟、

运行可靠、副产物可资源化利用，成为支撑全省超低排放的

主力技术。 

（2）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该技术主要应用于缺水

地区及 300MW 及以下循环流化床机组。其原理是将消石灰

干粉与水雾化后喷入流化床反应器，通过气固两相高效接触

与多次循环，实现 SO₂脱除。工艺全程无废水产生，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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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远低于湿法，适配缺水区域的环境条件，同时具备投资

适中、占地小的优势，是省内中小机组与特定区域脱硫的重

要补充。 

（3）氨法湿法脱硫。该技术主要在部分中小型机组及

自备电厂中试点应用，尤其适用于周边有稳定氨源的电厂。

其原理是以氨为吸收剂，与 SO₂反应生成亚硫酸铵并经氧化

为硫酸铵，可作为化肥进行资源化利用。该技术对煤种硫含

量适应性强，脱硫效率可达 95%～99.7%，但对运行管理要

求严苛，需严格控制氨逃逸与气溶胶排放，是实现“脱硫+资

源化”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特色路线。 

3.2 氮氧化物控制技术 

锅炉低氮燃烧技术作为火电厂 NOx 控制的首选技术，与

烟气脱硝技术协同应用，是燃煤机组实现 NOx 达标排放及超

低排放的核心手段。目前电厂主流的烟气脱硝技术主要分为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SNCR）及 SNCR-SCR 联合脱硝技术三类。 

（1）低氮燃烧技术 

低氮燃烧技术是通过优化配置炉内流场、温度场及物料

分布，改变 NOx 生成机理与环境，从而从源头降低炉膛出口

NOx 排放的前置技术。主要包括低氮燃烧器（LNB）、空气

分级燃烧、燃料分级燃烧等技术方案。该技术具有无需投加

脱硝剂、改造难度较低、投资及运行成本低廉、系统运维简

便且无二次污染等显著特点。其减排效率受锅炉炉型、煤种

特性及机组容量影响：其中低氮燃烧器技术 NOx 减排率可达

20%—50%；空气分级燃烧技术在燃用挥发分较高的烟煤时，

配合低氮燃烧器协同使用，可在保障锅炉热效率的前提下，

实现 NOx 减排率 40%—60%；燃料分级燃烧技术 NOx 减排

率可达 30%—50%。 

（2）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是指在催化剂作用下，利

用液氨、氨水或尿素等还原剂，将烟气中的 NOx（主要为一

氧化氮、二氧化氮）选择性还原为氮气和水的深度治理技术。

通常采用高尘高温布置方式，设置于锅炉省煤器与空气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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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之间。该技术脱硝效率高、运行稳定性强，在河南省超低

排放改造机组中应用最为普及，实际脱硝效率稳定维持在

80%～95%，可精准满足国家及地方严于国标的排放限值要

求。但该工艺存在初始投资较大、运行成本较高及对场地空

间要求较高的特点。 

（3）SNCR 脱硝技术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技术是在无催化剂参与的

条件下，利用炉膛 850 ℃～1150 ℃的高温窗口，喷入氨水

或尿素等含氨基还原剂，通过高温氧化还原反应将 NOx 分解

为氮气和水。该技术系统阻力小、能耗低、投资成本低廉，

且工艺流程简单。煤粉炉采用该技术的脱硝效率一般为

30%～40%，循环流化床锅炉因燃烧温度分布均匀，采用

SNCR 技术效率可达 60%～80%。 

（4）SNCR‑SCR 联合脱硝技术 

SNCR‑SCR 联合脱硝技术是将炉膛上部 SNCR 技术与

炉后 SCR 技术组合耦合的工艺路线。首先在炉膛 850 ℃～

1150 ℃高温区利用 SNCR 技术脱除部分 NOx，再通过后部

SCR 系统对残余污染物进行深度净化。该技术综合了 SNCR

的低成本与SCR的高效率优势，脱硝效率一般为65%～85%，

系统能耗与运行成本介于 SNCR 与 SCR 之间，是兼顾经济

性与治理效果的优选方案，特别适用于老旧机组提标改造及

容量较小的燃煤机组。 

3.3 烟尘控制技术 

目前，燃煤电厂烟气除尘技术主要采用电除尘、袋式除

尘技术和电袋复合除尘技术。超低排放燃煤机组应用较多的

除尘技术主要包括低低温静电除尘、湿式电除尘、电袋复合

除尘、旋转电极静电除尘等技术。 

（1）电除尘技术 

电除尘技术是在高压电场内，使用悬浮于烟气中烟尘或

颗粒物受到气体电离作用而荷电，荷电颗粒在电场力的作用

下，向极性相反的电极运动，并吸附在电极上，通过振打、

水膜清除等使其从电极表面脱落，实现除尘的全过程。依据

电极表面灰的清除是否用水，分为干式电除尘和湿式电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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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 

1）干式电除尘技术 

干式电除尘技术具有除尘效率高、适用煤种广、运行费

用较低、维护方便等特点，但其除尘效率受煤质、灰成分影

响较大，且占地面积较大。干式电除尘效率可达 99.20%～

99.85%，能耗以电耗为主。 

低低温电除尘技术是指通过烟气冷却器将电除尘器入

口烟温降至酸露点以下的高效除尘技术。该技术适用于灰硫

比大于 100 的烟气条件，灰硫比指低温省煤器入口烟气中烟

尘质量浓度与三氧化硫质量浓度之比。低低温电除尘效率为

99.20%～99.90%。 

旋转电极静电除尘技术是指旋转电极电场中阳极部分

采用回转的阳极板和旋转清灰刷清灰，当粉尘随旋转的阳极

板运动到非收尘区域后，被双向旋转的清灰刷刷除。该技术

可有效清除高比电阻、黏性烟尘，避免反电晕现象，同时旋

转清灰刷置于非收尘区，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二次扬尘。旋转

电极静电除尘技术占地面积小，在有限场地条件下相对常规

静电除尘技术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结构较复杂、发生机

械故障时无法在线检修等缺点。 

2）湿式电除尘技术 

湿式电除尘器的收尘原理与干式电除尘器相同，均经历

荷电、收集和清灰三个阶段。金属放电线在直流高电压的作

用下，将其周围气体电离，使粉尘或雾滴粒子表面荷电，荷

电粒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收尘极运动，并沉积在收尘极

上，清灰方式多采用喷淋水流从收尘极顶端流下，在收尘极

上形成一层均匀稳定的水膜，将极板上的颗粒带走。湿式电

除尘器可有效收集微细颗粒物（PM2.5、气溶胶）、重金属等，

去除湿法脱硫后的粉尘、石膏浆液雾滴，烟尘排放浓度能长

期＜5mg/m³。该设备通常布置于脱硫系统之后，还可协同脱

除三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系统运行除电耗外存

在一定水耗，外排废水宜统筹作为湿法脱硫系统的补充水。 

（2）袋式除尘技术 

布袋除尘器是利用纤维性滤袋捕集粉尘的高效除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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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含尘烟气通过过滤材料，尘粒被过滤下来，过滤材料捕

集粗粒粉尘主要靠惯性碰撞作用，捕集细粒粉尘主要靠扩散

和筛分作用。滤料的粉尘层也有一定的过滤作用。该技术除

尘效率高，可达 99.99%以上。 

（3）电袋复合式除尘 

电袋复合除尘技术是电除尘与袋式除尘有机结合的一

种复合除尘技术，利用前级电场收集大部分烟尘，同时使烟

尘荷电，再利用后级袋区过滤拦截剩余的烟尘，实现烟气深

度净化。电袋复合除尘器具有长期稳定低排放、运行阻力低、

滤袋使用寿命长、运行维护费用低、占地面积小、适用范围

广等特点，能够长期稳定实现烟气污染物达标或超低排放。

其除尘效率可达 99.50%—99.99%，出口烟尘浓度通常控制在

10mg/m3或 5mg/m3以下。 

超净电袋复合除尘器在传统电袋除尘器基础上，电场区

采用高频电源等技术提高工作电压、增大极板比表面积，控

制袋区入口烟尘浓度；滤料区降低过滤风速并优化流场，采

用高精度过滤材料（PTFE 微孔覆膜滤料）拦截细颗粒物，

从而将烟尘排放浓度控制在 5mg/m3以下。 

3.4 汞及其化合物控制技术 

汞及其化合物控制技术主要包括烟气治理协同控制技

术、炉前添加卤化物技术、烟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技术。 

（1）烟气治理协同控制技术 

燃煤及燃生物质锅炉烟气，在脱硝、除尘和脱硫过程中，

可对汞产生协同脱除效应。欧盟《大型燃烧装置的最佳可行

技术参考文件》（BREF）提出，汞的脱除优先采用高效除

尘、烟气脱硫与脱硝协同控制的路线。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采用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搭配湿法脱硫（WFGD）工艺，协

同脱汞效率可达 75%以上；若配套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

（SCR）装置，整体脱汞效率可稳定提升至 90%以上。目前，

河南省内主流工艺为“SCR 脱硝+低低温除尘+湿法脱硫”，经

超低排放改造后的机组，协同脱汞效率普遍达到  90%～

95%。 

（2）炉前添加卤化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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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前添加卤化物脱汞技术，是在输煤皮带上或给煤机内

加入卤化物，或将卤化物溶液喷入锅炉炉膛。利用烟气中卤

化物将元素汞氧化为二价汞，SCR 脱硝装置可进一步促进元

素汞氧化，生成易溶于水的二价汞，进而被湿法脱硫装置

（WFGD）捕获，实现脱汞目的。该技术特别适用于已配套

SCR 与湿法脱硫的燃煤电厂，具有治理成本低、系统简单、

无明显设备腐蚀等优势（卤化物添加量远低于煤中固有氯含

量）。目前，该技术是河南省 300MW 及以上主力火电机组

常用的辅助提效手段，可使整体脱汞效率提升 10%～15%。

需特别注意的是，该技术会将汞转移至脱硫石膏或废水中，

需配套进行二次安全处置，防止二次污染。凭借低成本优势，

该技术在河南省火电行业应用普及率较高。 

（3）烟道喷入活性炭吸附剂技术 

该技术是在静电除尘器或布袋除尘器前，喷入负载卤化

物的活性炭吸附剂。烟气中的汞与活性炭表面卤化物反应并

被吸附，随飞灰被除尘器捕集，从而实现汞的永久脱除。吸

附剂在飞灰中的质量占比一般控制在 0.1%～3%。 

其工艺流程涵盖吸附剂选型生产、储存喷射及汞监测三

大环节。优化设计的喷射系统可实现吸附剂在烟道内的均匀

布风，确保与烟气充分接触，最大化反应效率。该技术脱汞

效率高，不受锅炉燃烧工况影响，适用于对排放要求严苛的

新建机组或重点管控区域。目前，河南省部分电厂正试点应

用改性飞灰（低成本替代活性炭）及智能化精准投加技术，

以进一步提升经济性与治理效果。 

4 河南省特色工艺/燃料配套污染防治技术适配性分析 

结合河南省煤炭资源禀赋、火电产业布局及燃煤电厂主

流生产工艺特点，立足省内燃煤电厂燃料特性、炉型结构，

开展污染防治技术与地方工艺、燃料的适配性分析，为确定

科学合理、可行可控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提供技术支撑

与实践依据，确保标准既符合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要求，

又契合行业生产治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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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河南省燃煤电厂燃料与核心工艺特征 

河南省燃煤电厂以省外调入动力煤、省内低热值煤及煤

矸石为主要燃料，煤种具有灰分差异大、部分煤种硫分与汞

等痕量元素含量偏高的特点，燃料结构适配不同机组工艺需

求。省内燃煤电厂主流炉型分为煤粉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

两类，工艺特征差异化显著：煤粉锅炉为大容量主力机组核

心炉型，单机容量以 300MW～660MW 为主，采用高温悬浮

燃烧工艺，炉膛温度 1200℃～1500℃，是省内火电供应主体；

循环流化床锅炉多用于中小容量机组及煤矸石综合利用项

目，单机容量 10MW～100MW，采用中低温流态化燃烧，可

实现炉内预脱硫，燃料适应性更强，两类炉型覆盖全省燃煤

发电行业全部主流工艺。 

（1）不同炉型工艺与污染治理技术适配性 

1）煤粉锅炉配套污染防治技术适配性 

煤粉锅炉高温燃烧特性导致 NOx 初始产生浓度高，烟

尘、SO₂产排量大，需配套全流程、高效率的末端治理技术。

结合该类炉型工艺特点，河南省内机组已普遍采用低氮燃烧

技术+SCR 脱硝+低低温电除尘/布袋除尘+湿法脱硫+协同脱

汞的组合治理工艺，技术适配性与成熟度较高：低氮燃烧技

术从源头削减 NOx 生成量，搭配 SCR 脱硝装置，脱硝效率

可达 80%以上；低低温高效除尘可实现烟尘深度脱除，湿法

脱硫工艺对 SO₂去除效果显著，同时依托除尘、脱硫、脱硝

装置的协同作用，可高效脱除烟气中汞及其化合物，整套工

艺可稳定实现大气污染物达标及超低排放，完全匹配煤粉锅

炉高参数、高排放强度的工艺特点，与省内大容量机组治理

现状高度契合。 

2）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套污染防治技术适配性 

循环流化床锅炉采用 850℃～950℃中低温燃烧，NOx 初

始生成浓度远低于煤粉锅炉，且可通过炉内添加石灰石实现

部分 SO₂脱除，末端治理压力相对较小。针对该炉型工艺特

征，省内机组多采用 SNCR 脱硝+布袋除尘+炉内脱硫+末端

湿法/半干法脱硫+活性炭喷射脱汞的治理路线：炉内中低温

工况与 SNCR 脱硝技术适配性良好，脱硝效率可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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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无需配套高成本 SCR 装置；炉内预脱硫大幅降低末端

脱硫负荷，布袋除尘可高效处理燃烧产生的大量烟尘，辅以

简易活性炭喷射即可实现汞达标排放，该技术路线兼顾治理

效果与运行经济性，适配循环流化床锅炉低热值燃料燃烧、

中小容量运行的工艺特点，契合河南省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

综合利用的产业导向。 

4.2 燃料特性与污染防治技术适配优化 

针对河南省燃煤硫分、灰分、汞含量波动较大的燃料特

点，污染防治技术需具备灵活可调性：对于高硫煤、高汞煤

燃烧机组，优化湿法脱硫药剂投加量、提升脱硫效率，同时

增加活性炭喷射量，强化汞及其化合物吸附脱除；对于高灰

分燃料，强化除尘装置运行管控，提升烟尘捕集效率，避免

因燃料特性波动影响污染物排放稳定性。各类治理技术均能

通过参数优化适配省内不同煤种特性，保障污染物稳定达

标，技术可行性与地域适配性较强。 

5 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2025 年河南省燃煤电厂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同

时，持续深化污染治理与绿色转型，总体呈现 “发电量稳中

有降、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排放持续削减”态势。 

5.1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自动监测数据统计，2025 年全省火电行业废气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为 65918.5 吨，占全省总排放量的 54.1%，是

全省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从近几年电力行业排放量变

化趋势来看，在 2022 年占比首次达到 50%以上后，持续保

持在 55%左右。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省工业排放总

量的 56.5%，氮氧化物约占 54.3%，颗粒物约占 40.8%，氨

逃逸排放量因缺乏统一监测和统计，估算占工业氨排放总量

的 60%以上，也是影响全省 PM₂.₅浓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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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河南省电力和非电排放量占比变化情况 

其中，2025 年燃煤发电企业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

53181 吨，占电力行业排放量的 80.7%。燃煤电厂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较大的（3000 吨以上）的城市依次为郑州、洛阳、

焦作、三门峡、济源、平顶山，排放量分别为 9483 吨、7118.5

吨、5011.7 吨、4363.9 吨、3263.7 吨、3252.9 吨，6 市合计

占全省燃煤电厂排放量比例为 49.3%。各市燃煤电厂排放情

况见下表。 

表 4.2  各市燃煤电厂排放情况 

行政区 
企业

家数 

机组

数 

装机 

容量

（MW） 

二氧化

硫排放

量（吨） 

氮氧化

物排放

量（吨） 

颗粒物

排放量

（吨） 

总排

放量

（吨） 

占全省电

力行业排

放量的比

例(%) 

郑州市 7 18 9510 3169.4 5919.0 394.8 9483.2 14.4 

开封市 1 2 1260 333.0 641.9 53.0 1027.9 1.6 

洛阳市 11 22 8600 2174.3 4539.0 405.3 7118.5 10.8 

平顶山市 5 12 4940 1088.6 2023.2 141.2 3252.9 4.9 

安阳市 4 11 2694 639.6 1100.2 93.5 1833.3 2.8 

鹤壁市 5 11 3524 710.8 998.9 146.5 1856.3 2.8 

新乡市 8 20 4584 855.3 1689.2 178.2 2722.8 4.1 

焦作市 8 15 5876 1531.0 3185.6 295.1 5011.7 7.6 



 

19 

行政区 
企业

家数 

机组

数 

装机 

容量

（MW） 

二氧化

硫排放

量（吨） 

氮氧化

物排放

量（吨） 

颗粒物

排放量

（吨） 

总排

放量

（吨） 

占全省电

力行业排

放量的比

例(%) 

濮阳市 2 5 1790 485.4 888.1 54.4 1427.9 2.2 

许昌市 6 12 2476 575.4 1069.5 75.4 1720.2 2.6 

漯河市 4 7 690 241.3 510.9 31.6 783.8 1.2 

三门峡市 7 12 3869 1131.9 3022.8 209.1 4363.9 6.6 

南阳市 5 10 4430 992.7 1692.9 89.7 2775.3 4.2 

商丘市 7 11 3190 809.4 1553.1 159.5 2522.0 3.8 

信阳市 1 4 1960 573.8 1169.8 116.2 1859.8 2.8 

周口市 2 3 1335 337.4 670.2 30.4 1038.1 1.6 

驻马店市 2 4 1300 331.1 737.9 50.6 1119.6 1.7 

济源市 2 8 4700 942.6 2120.0 201.1 3263.7 5.0 

合计 87 187 66728 16923.0 33532.2 2725.8 
53181.

0 
80.7 

 

5.2 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1）在线监测数据 

根据河南省 2025 年以来燃煤电厂在线监控数据，颗粒

物小时浓度有效数据 1361823 个，小时折算值浓度平均值为

2.87 mg/m³；二氧化硫小时浓度有效数据 1362703 个，小时

折算值浓度平均值为 16.61mg/m³；氮氧化物小时浓度有效数

据 1364916 个，氮氧化物小时折算值浓度平均值为

28.67mg/m³；氨排放小时浓度达到 8mg/m³以下的比例为

99.32%。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排放小时均值能够满

足《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 1424-2017）要

求，个别企业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排放浓度超标。 

（2）手工监测数据 

根据 2026 年部分燃煤电厂手工监测数据可知，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小时平均排放浓度

范围分别为 0.5~7.7mg/m3、1.0~31mg/m3、10.5~45.8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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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0.0033mg/m3、0.12~5.44mg/m3，整体能够满足《燃

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424-2017）要求。 

 

（二）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标准主要

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大气污

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等六部分。 

1 标准适用范围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现有、新建、改建、扩

建的单台出力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发电锅炉、煤粉锅炉、

循环流化床锅炉、W 形火焰炉膛锅炉、单台出力 65 蒸吨/小

时及以上燃煤热电联产锅炉，以及掺烧煤炭及其制品（危险

废物、生活垃圾除外）的发电锅炉及其配套燃料贮运、制粉、

除灰渣等辅助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适用于相关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排污许可核发、排放监控与执法监管。 

同时与 2026 年《河南省煤电机组深度治理实施方案》

全面衔接，单机 30 万千瓦及以上采用 SCR 脱硝的煤电机组

同步纳入精准喷氨、全负荷脱硝管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确定 

规范性引用文件涉及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

及其化合物，氨等 5 项污染物的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

管理办法等。包括： 

1.《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GB/T 16157）、《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等 2 项国家标准。 

2.《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

法》（HJ/T 42）、《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

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

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固定污染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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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

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7）、《固定

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

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固定污染源

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

红外吸收法》（HJ 692）、《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

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  总则》（HJ 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

力发电及锅炉》（HJ 820）、《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

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

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HJ 1131）、《固定污

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HJ 

1132）、《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

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HJ 1240）

等 21 项环保行业标准。 

3.《固定污染源颗粒物、烟气（SO2、NOx）自动监控基

站建设技术规范》（DB41/T 1327）、《固定污染源颗粒物、

烟气（SO2、NOx）自动监控基站运行维护技术规范》（DB41/T 

134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DB41/T 2199）等 3 项河南省地方标准。 

4.《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24 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国务院令第 820 号）

等 2 个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次修订根据生态环境标准的最新体系要求及标准内

容的需要，保留原标准中的燃煤电厂、燃煤锅炉、标准状态、

氧含量的定义；与原标准相比，本次增加了密闭、封闭、新

建设施、现有设施等 4 个术语。 

最终，本标准确定了燃煤电厂、燃煤锅炉、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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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含量、密闭、封闭、新建设施、现有设施等 8 个术语。 

4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确定 

4.1 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确定 

本次修订主要延续原标准控制项目，结合河南省煤电行

业排放特征、治理水平、监测执法可行性，兼顾常规污染物、

特征污染物及无组织转有组织排放控制。针对 SCR 脱硝广泛

应用、氨逃逸突出问题，新增氨排放控制；综合考虑以上因

素，本标准最终确定的大气污染物控制因子包括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等 5 项污染控制因子。 

另外，增加无组织转有组织管控，强化扬尘全过程治理，

增设磨机、输送等配套生产设施的通风排放口颗粒物排放控

制要求。 

4.2 有组织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 

污染物排放限值是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核心，确定标

准限值主要参考因素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河南省燃

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污染治理现状和排放浓度水平、污染物协

同控制、污染防治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并参考参考国家和其

他省份相关标准，合理确定各项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本次修

订将河南省单台出力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的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确定为 5mg/m³、20mg/m³、

30mg/m³（W 形火焰炉膛锅炉执行 40 mg/m³限值），氨排放

限值确定为 8mg/m³，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限值确定为

0.03mg/m³。本标准确定的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3。 

表 4.3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排放监

控位置 

排放浓度限值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以NO2

计） 
汞及其化合物 氨 

烟囱或烟道 5 20 30（40a） 0.03 8b
 

a  W形火焰炉膛锅炉执行该限值。 
b  
适用于烟气处理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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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颗粒物排放限值确定 

颗粒物的处理技术已十分成熟，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袋

式除尘和电袋复合除尘，能够有效保证 99.9%的除尘效率。 

统计 84 家燃煤电厂 2025 年以来在线监控数据，结果显

示：颗粒物小时浓度有效数据 1361823 个，颗粒物小时折算

值浓度平均值为 2.87mg/m³，小时浓度达到 5mg/m³以下的比

率为 88.46%，小时浓度达到 7mg/m³以下的比率为 97.22%。 

根据 2026 年手工监测数据统计，燃煤电厂颗粒物小时

平均浓度范围为 0.5~7.7mg/m³，全部达到 10mg/m³。其中，

颗粒物浓度小于 5mg/m³的数据占 79.4%，小于 8mg/m³的数

据占 100%，无大于 8mg/m³的数据。 

2、二氧化硫排放限值确定 

二氧化硫的处理技术可以根据二氧化硫浓度自动跟踪

控制脱硫剂的喷入量，进行湿法脱硫系统优化提效，进而实

现 20mg/m³稳定达标。 

统计 84 家燃煤电厂 2025 年以来在线监控数据，结果显

示：二氧化硫小时浓度有效数据 1362703 个，二氧化硫小时

折算值浓度平均值为 16.61mg/m³，小时浓度达到 20mg/m³以

下的比率为 63.23%，小时浓度达到 25mg/m³以下的比率为

86.26%，小时浓度达到 30mg/m³以下的比率为 98.71%。 

根据 2026 年手工监测数据统计，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小

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1.0~31mg/m³，其中低于 20mg/m³的数据

占比为 65.6%，低于 25mg/m³的数据占比为 88.1%。 

3、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确定 

氮氧化物现有超低排放改造基础上，通过精准喷氨改造

+全负荷脱硝改造，在有效控制氨逃逸前提下稳定达到

30mg/m³排放要求。 

统计 84 家燃煤电厂 2025 年以来在线监控数据，结果显

示：氮氧化物小时浓度有效数据 1364916 个，氮氧化物小时

折算值浓度平均值为 28.67mg/m³，小时浓度达到 30mg/m³以

下的比率为 63.6%，小时浓度达到 35mg/m³以下的比率为

75.2%，小时浓度达到 40mg/m³以下的比率为 82.9%。 

根据 2026 年手工监测数据统计，燃煤电厂氮氧化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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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平均浓度范围为 10.5~51.8mg/m³，其中低于 30mg/m³的数

据占比为 71.6%，低于 35mg/m³的数据占比为 77.8%，低于

40mg/m³的数据占比为 88.9%。 

考虑 W 型火焰炉膛锅炉炉型结构特征导致拱区局部高

温区（1500～1800℃）范围大，热力型 NOₓ天生远高于常规 

π 型锅炉，早期仅 SCR 改造后氮氧化物普遍低于 50mg/m³， 

W 炉受炉型结构、煤种（低挥发无烟煤）制约，无法同常规

炉统一收严至 30 mg/m³，本次修订实施差异化管控，W 型

火焰炉膛锅炉氮氧化物通过精准喷氨改造+全负荷脱硝等改

造，国内多省机组氮氧化物稳定在 40mg 以内，具备收紧限

值的技术可行性，在有效控制氨逃逸前提下稳定达到

40mg/m³排放要求。 

4、氨排放限值 

河南省内煤电机组低氮燃烧+SCR/SNCR 脱硝技术应用

比例已接近 100%，全省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均已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区域燃煤热电联产锅炉脱硝设施投运

率与规范化运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随着《河南省煤电机组

深度治理实施方案》全面推进，全省单机 30 万千瓦及以上

机组正集中实施精准喷氨与全负荷脱硝改造，企业脱硝运行

管理、还原剂精准投加水平显著提升，具备稳定控制氨逃逸

的技术与管理基础。统计 84 家燃煤电厂 2025 年以来在线监

控数据，氨排放小时浓度达到 8mg/m³以下的比率为 99.32%。

根据 2026 年手工监测数据统计，燃煤电厂氨排放小时浓度

达到 8mg/m³以下的比率为 100%。 

为进一步强化燃煤发电与供热锅炉氨排放管控，督促企

业优化脱硝运行、减少氨逃逸，本次修订参照国家《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及国内先进省份管控要求，

结合河南省深度治理目标，确定氨排放限值为 8mg/m³。 

5、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限值 

河南省燃煤电厂与燃煤热电联产锅炉在长期超低排放

运行中，均未采用专门的汞脱除技术，主要依靠脱硝、除尘、

脱硫系统协同控制实现汞及其化合物的高效脱除。省内机组

普遍配备高效除尘、湿法脱硫与 SCR/SNCR SCR 脱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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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持续稳定控制汞排放的技术条件与运行实践。 

本次修订结合河南省污染治理实际，燃煤电厂汞及其化

合物排放限值维持 0.03mg/m³不变；通过现有烟气颗粒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协同治理体系，可稳定实现汞及其化合

物达标排放。 

4.3 分阶段实施安排 

截至 2025 年底，河南省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已全面

完成，全省单机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均已实现稳定超

低排放，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热电联产锅炉基本完成提

标改造，重点区域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部清零，保

留在用锅炉以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大容量、低排放机组为主。

全省燃煤发电与供热锅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稳定，电除尘、

袋式除尘、电袋复合除尘、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

SCR/SNCR SCR 联合脱硝等技术广泛应用，具备进一步提标

改造的技术基础与工程条件。 

结合河南省煤质特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以及煤电

机组深度治理工作部署，2026 年底前，各地纳入深度治理改

造清单的煤电机组一半以上完成精准喷氨改造和全负荷脱

硝改造；2027 年底前，改造清单的煤电机组全面完成精准喷

氨改造和全负荷脱硝改造，故在现有超低排放基础上实施分

阶段更严格管控，其中新建设施自 XXXX 年 X 月 X 日起执

行表 5.1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其他有组织排放控制

要求，现有设施自 XXXX 年 X 月 X 日起执行表 5.1 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及其他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生态环境部《关于高质量推进实施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燃煤锅炉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

南》（环办大气函〔2025〕113 号），已从物料储存、物料输

送、生产制备过程等方面提出全流程无组织管控要求。 

为落实国家最新管控要求、结合河南省扬尘治理管控现

状，本次修订新增无组织排放控制专章，结合河南省煤电与

供热锅炉实际，对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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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环节提出强制性控制要求。燃料储存实施分类管控：燃煤

电厂燃料场库必须全封闭；其他燃煤锅炉可采取封闭或有效

防风抑尘措施，其他无组织控制环节执行统一要求。 

6 污染物监测方法的确定 

自 GB 13223—2011、GB 13271—2014 实施以来，生态

环境部陆续发布多项更适用于低浓度烟气的监测方法标准。

本次修订结合河南省燃煤电厂颗粒物 5mg/m³、二氧化硫 

20mg/m³、氮氧化物 30mg/m³的超低排放管控要求，对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氨等污染物的监

测方法开展适用性评估。结果表明，国家现行有效监测方法

标准总体可满足本标准测定需求。 

7 标准实施与监督 

结合河南省燃煤电厂深度治理、在线监测联网运行与环

境执法实际，本标准明确正常工况下达标判定要求：有组织

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规范测得的任意 1 小时平均浓度

超过本标准限值，判定为超标；采用自动监测时，整点 1 小

时平均浓度超过本标准限值，判定为超标。企业未按《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排

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试行）》要求进行标记的自

动监测数据，均可作为河南省生态环境部门达标判定与监督

执法的有效依据。 

结合上述内容，本标准规定了正常工况下的达标判定要

求，即：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

要求测得的任意 1 h 平均浓度值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判

定为超标；自动监测时，整点 1 h 平均浓度超过本标准规定

的限值，判定为超标。企业未按《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标记规则》《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标记规则（试行）》要求标记的自动监测数据，均可作为达

标判定的有效数据。 

（三）技术可行性与环境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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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可达性分析 

1.1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达标排放技术分析 

根据 2025 年燃煤电厂在线监控数据，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达标排放率均在 99%以上。三项污染物达

标排放的技术成熟，不存在技术风险，可以满足本标准的排

放要求。颗粒物控制方面：现役机组普遍采用“低低温电除

尘+湿式电除尘”或高效布袋除尘工艺，技术路径成熟、运行

稳定。二氧化硫控制方面：主流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

艺，配套增效环、托盘、浆液循环泵优化等提效改造，脱硫

效率可达 98%以上，能够满足本标准的严于国家的排放要

求。氮氧化物控制方面：机组普遍配套高效 SCR 脱硝系统，

通过精准喷氨、全负荷脱硝、催化剂性能优化、流场优化等

措施，部分机组已实现长期稳定超低排放，无技术瓶颈。 

1.2 氨排放达标排放技术分析 

原标准未明确氨排放限值，本标准中氨排放限值为

8mg/m³。燃煤电厂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 工艺），通

过底单燃烧前置，减少喷氨量；采用静态混合器、涡流喷嘴，

实现分区精准喷氨管理；催化管理等多级措施，有效降低氨

排放量。省内燃煤电厂采用 SCR 工艺的机组氨逃逸均值

1.6–2.2mg/m³，满足本标准的排放限值。燃煤电厂采用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法（SNCR 工艺）的小机组，通过温度窗口精

准控制；多层喷枪、分区控制、涡流雾化，氨/ NOₓ混合均匀

的喷射控制，可以有效控制氨逃逸。采用 SNCR 工艺的机组

实测氨逃逸在 4–6mg/m³之间，满足本标准排放限值。 

1.3 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分析 

目前省内燃煤电厂已全面实施物料输送、储存与制备过

程等无组织排放控制。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采取密闭、

封闭等有效控制设施，产尘点及生产设施不得有可见烟粉尘

外逸。 

煤炭、煤矸石、粉煤灰、石灰、脱硫灰等燃料、物料采

用封闭或密闭储存，并采取喷淋（雾）等有效抑尘措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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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灰、石灰等粉状物料应密闭输送，煤炭、煤矸石等块状物

料应封闭输送并在转运点设置喷淋、雾化等抑尘设施。碎煤

机、磨煤机等制煤系统应采用密闭装置，并配备除尘设施；

水煤浆制浆设备应采用密闭装置。 

氨罐、尿素区采取密闭存储、围堰隔离，泄漏检测和喷

淋吸收，有效减少氨逃逸无组织排放。同时输送、喷氨过程

中，采用密闭管道运输、流量计在线监测，杜绝跑冒滴漏现

象。 

2 环境效益分析 

我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自 2017 年 10 月 01 日起

执行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 

1424-2017)，主要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排

放标准为：10mg/m³，35mg/m³，50mg/m³（W 型火焰炉膛锅

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执行 100mg/m³）限值。我省燃煤锅炉发

电机组现均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新建机组按照超低排放要

求建设，本标准排放限值在超低排放改造完成基础上进一步

加严。为准确分析燃煤发电机组在新标准限值下污染物减排

量，实地调研不同机组类型燃煤电厂，进行污染物减排量测

算。 

2.1 调研企业情况 

项目以部分燃煤电厂为例，某燃煤电厂企业一有 2 台

330MW 机组，2025 年机组烟气量 1262181 万立方米，耗煤

量 1625573 吨，全硫 0.837%，当净烟气 SO2浓度是 35mg/m³

时，SO2排放量 441.763 吨；若净烟气 SO2浓度降为 20mg/m³

时，二氧化硫排放量 252.463 吨，则每年减少 SO2排放 189.3

吨。净烟气 NOx 浓度是 50mg/m³时，氮氧化物排放量 610 吨；

若净烟气 NOx 浓度降为 30mg/m³时，NOx 排放量 366 吨；

则每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244 吨。某燃煤电厂企业二有 2 台

320MW 机组，2025 年机组发电 19.94 亿千瓦时。SO2浓度是

35mg/m³时，SO2 排放量 300 吨；若净烟气 SO2 浓度降为

20mg/m³时，二氧化硫排放量 171.43 吨，则每年减少二氧化

硫排放 128.57 吨。当净烟气 NOx 浓度是 50mg/m³时，氮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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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排放量 480 吨；若净烟气 NOx 浓度降为 30mg/m³时，氮

氧化物排放量 288 吨；则每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192 吨。 

2.2 全省污染物减排量 

我省现有 87 家燃煤电厂共 186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6673万千瓦。2025年全省火电累计发电量 2638.76亿千瓦时，

根据自动监测数据统计，2025 年全省火电行业废气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为 53181 吨，其中，颗粒物排放量 2725.8 吨，二氧

化硫排放量 16923 吨，氮氧化物排放 33532.2 吨。根据实际

调研数据粗略计算，二氧化硫由原来 35 毫克每立方米降至

20 毫克每立方米，二氧化硫减排约 42.86%，每年可减排约

7253.2 吨；NOx 由原来 50mg/m³降至 30mg/m³，氮氧化物减

排约 40%，每年可减排约 13412 吨。 

综上所述，本标准的实施将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对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

推动全省煤电机组深度治理，促进完成燃煤机组精准喷氨改

造和全负荷脱硝改造，持续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提供坚实支撑。 

3 经济成本分析 

为准确分析燃煤发电机组在新标准限值下成本增加值，

结合调研中实际运行数据，重点核算脱硫、脱硝系统在新标

准下的药剂消耗、电耗及维护费用增量，量化单位发电量环

保成本上升幅度，为标准实施提供依据。 

（1）某燃煤电厂企业一 

SO2 浓度从 35mg/m³降至 20mg/m³，每年减少二氧化硫

排放 189.3 吨，增加石灰石消耗 341.84 吨，费用 2.73 万元，

工艺水消耗量增加 1025.1 吨，费用 0.3075 万元；湿磨机增

加耗电量 280×0.8×341.84÷8.6=8903KWh，费用 0.36 万元；

每年共计需要增加约 3.4 万元运行成本。 

NOx 从 50mg/m³降为 30mg/m³，企业实际排放量 40 

mg/m³左右的低浓度区继续降低 NOx，需要通过精准喷氨来

推动反应，喷氨量需增加 30%以上才能换取最后 15-20mg 的

下降 ,实际需氨约 75-80 吨。尿素费用增加：80÷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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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5.8 万元/年。 

某燃煤电厂企业一每年共需增加成本 29.2 万元。 

（2）某燃煤电厂企业二 

SO2 浓度从 35mg/m³降至 20mg/m³，增加石灰石用量，

提标后石灰石单耗 14.35 g/kWh，增加 0.20 g/kWh，每年石灰

石成本增加 398.8×120÷10000=4.79 万元。 

NOx 从 50mg/m³降为 30mg/m³，喷氨量需显著增加，尿

素单耗 1.45 g/kWh，增加 0.1 g/kWh，每年尿素成本增加 199.4

×1860÷10000=37.1 万元。 

某燃煤电厂企业二每年共需增加成本 41.89 万元。 

综上分析，河南省燃煤电厂均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新标

准制定后成本投入主要为长期运行成本。从实际调研数据

看，按照二氧化硫由原来 35mg/m³降至 20mg/m³，氮氧化物

由原来 50mg/m³降至 30mg/m³，提标后年机组污染治理运行

费用增加在30-50万左右,企业增加成本平均为0.1万元/MW。

从成本负担来看，该增加幅度在企业可接受成本范围之内，

新标准限值的制定在经济上总体可行。 

4 行业发展影响分析 

通过本次河南省燃煤电厂排放标准修订，新增氨逃逸排

放限值及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配套 NH3-CEMS 在线监测与

绩效分级管理，与国家要求衔接、兼顾河南机组实际。对行

业方面，现有技术成熟，完全可行，SCR 主力机组现有工艺

可直接达标，结合精准喷射结合智能控制改造后逃逸可以实

现稳定达标排放，协同脱除体系进一步保证排放达标。经济

上短期改造成本可控，长期脱硝用氨的消耗与运维成本可以

下降 10-20%。整体将倒逼行业从“粗放治污”转向“精准控

氨”，推动老旧机组升级或整合，强化 PM₂.₅与臭氧协同治理，

适配“双碳”目标与电力安全需求，助力河南煤电行业结构优

化、绿色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行业环境。 

（四）与修订前标准的主要差异 

河南省现行《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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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1/1424-2017）于 2017 年发布实施，规定了颗粒物 10 

mg/m³、SO₂ 35 mg/m³、NOx 50 mg/m³（W 型火焰炉膛和循

环流化床锅炉为 100 mg/m³）、汞 0.03 mg/m³的排放限值，

煤场要求封闭或围挡覆盖。然而，该标准已实施 8 年之久，

在氨排放控制、无组织排放系统管控、阶段划分等方面存在

明显短板：未设置任何氨逃逸及厂界浓度限值，无组织管控

仅简单提及煤场封闭，缺乏装卸、输送、灰渣等全流程要求，

且未区分新建与现有设施，未设置过渡期。当前国家《火电

厂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已将燃煤锅

炉颗粒物、SO₂、NOx 进一步收严，新增氨限值 8 mg/m³并强

化无组织管控；周边河北、天津、江苏、安徽等省份已出台

更严标准。因此，河南省亟需启动标准修订工作，全面对接

国家新标准要求，借鉴先进省份经验，补充氨排放控制、细

化无组织排放管控措施、分阶段分容量加严限值，确保地方

标准与最新环保政策有效衔接。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处理 

暂无。 

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省人民

政府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

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本省地方标准；对国家大气环境质

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

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

的地方标准。本标准规定了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办法等，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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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要求。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促进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促进燃煤电厂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既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组成

部分，也是生态环境执法必不可少的依据。 

（一）国外火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参考 

欧盟火电企业执行《欧盟工业排放指令（IED）》，美

国火电企业执行《40 CFR Part 60 Subpart Da-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for Electric Utility Steam Generating Units》，两

项标准核心指标内容详见下表。 

表 7.1  国外火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标准名称 欧盟工业排放指令（IED） 美国 40 CFR 

适用范围 

总额定热输入功率≥50MW

的火电厂（含燃煤、褐煤、

生物质等） 

40 CFR Part 60 Subpart Da：

热输入≥73MW 的化石燃料电

厂。 

40 CFR Part 63 Subpart 

UUUUU：电输出≥25MW 的燃煤

/燃油电厂 

关键控制

项目 
SO₂、NOx、烟尘 SO₂、NOx、颗粒物、Hg 

污染物排

放限制 

烟尘：10～30 mg/m³ 

SO₂：150～400 mg/m³ 

NOx：150～450 mg/m³ 

颗粒物：11.7～38.9 mg/m³ 

SO₂：130～1476 mg/m³ 

NOx：91～984 mg/m³ 

监测与达

标判定要

求 

≥100MW 的火电厂需连续

监测。 

达标要求：月均值达标；

日 均 值 不 超 过 限 值 的

110%；95%小时均值不超过

限值的 200%。 

连续监测。 

30 个锅炉运行日的滚动平均

（Hg也可为 90日）排放强度

须达标。 

 

 

（二）国家火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我国火电企业现行标准为《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3223-2011）。该标准虽已执行逾 15 年，现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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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限值已无法满足当前环境管理需求，如燃煤锅炉颗粒物限

值为 30mg/m³、NOx 为 100mg/m³，且未规定氨排放限值和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为此，生态环境部于 2026 年形成发

布了《火电厂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

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新标准征求意见稿将适用范围统

一覆盖发电、工业及民用锅炉和燃气轮机组。主要修订内容：

单台出力 65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煤锅炉的颗粒物、SO₂、NOx

排放限值分别收严至 10mg/m³、35mg/m³、50mg/m³；新增氨

排放限值 8mg/m³；汞及其化合物限值统一为 0.03 mg/m³。同

时，首次系统增加了物料储存、输送、生产工艺等环节的无

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并明确了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的达标判

定规则（1 小时均值超标即判为超标）。 

（三）国内重点省份火电行业地方排放标准对比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环境问题具有

较大区域性特征，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根据地方特色制定了

各地方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目前，河南省火电企业

现 行 标 准 为 《 燃 煤 电 厂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41/1424-2017），在河南省燃煤电厂地方标准发布执行

后，相继有河北省、天津市、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江

苏省、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辽宁省等省份制定并实施

了地方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各省地方标准普遍严于

国家标准。 

周边省份均出台了较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河北省 2025

年底发布的标准要求新建燃煤锅炉排放限值颗粒物 5 

mg/m³、SO₂ 20 mg/m³、NOx 30 mg/m³（W 型火焰炉膛 40 

mg/m³），汞限值加严至 0.01 mg/m³，并按照脱硝工艺分别

设定氨排放限值（SCR 为 2.5 mg/m³、SNCR 为 8.0 mg/m³）。

天津市要求新建燃煤电厂颗粒物 5 mg/m³、SO₂ 10 mg/m³、

NOx 30 mg/m³。安徽省标准分燃料类型和阶段实施，新建燃

煤锅炉颗粒物 5 mg/m³、SO₂ 25 mg/m³、NOx 35 mg/m³。江苏

省新建燃煤电厂承诺按照颗粒物 5mg/m³、SO₂ 20mg/m³、NOx 

30mg/m³控制。同类型工业省份中，山东省、浙江省、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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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将燃煤电厂颗粒物限值定为 10 mg/m³、SO₂ 35 mg/m³、NOx 

50 mg/m³，浙江还增加了排放绩效要求和石膏雨控制；宁夏

则首次明确了氨分工艺限值。总体来看，各省标准呈现“颗粒

物向 5mg/m³、SO₂向 10-20mg/m³、NOx 向 30mg/m³、新增氨

控制”的趋严态势。 

表 7.2  重点省份火电地方标准对比 

省份 标准编号 
颗粒物 

(mg/m³) 

SO₂ 

(mg/m³) 

NOx 

(mg/m³) 

氨限值 

(mg/m³) 

无组织排

放控制 

综合

评价 

河北 DB13/2209-2025 5 20 30 
2.5/3.8/8

（按工艺） 
详细、系统 严格 

天津 DB12/810-2018 5（新建） 10（新建） 30（新建） / 详细 严格 

安徽 DB34/4336-2023 5（新建） 25（新建） 35（新建） / 详细 严格 

山东 DB37/664-2019 5 35 50 
符合 HJ 

2301 
详细 严格 

浙江 DB33/2147-2018 5/10 35 50 / 详细 严格 

江苏 DB32/4148-2021 10 35 50 
符合 HJ 

2301 
详细 较严 

山西 DB14/1703-2019 5/10 35 50/100 / 详细 较严 

宁夏 DB64/1996-2024 10 35 50 2.5/3.8/8 详细 较严 

辽宁 
DB21/T 

3134-2019 
10 35 50 / 一般 一般 

河南 DB41/1424-2017 10 35 50/100 无 简化 
中等

偏下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编制组建议在标准颁布后加

大宣贯力度，组织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加强本标准在全省各

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确保企业

熟知本标准并按期达标，需进行排污许可证变更的应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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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及时变更。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编制组 

2026 年 5 月 


